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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问询函〔2021〕第 91 号 

 

 

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5 月 17 日至 10 月 29 日，你公司多次在互动易平台回复

投资者关于数字货币及区块链业务的相关提问。公司回复称“公司正

在参与某国有银行的数字货币项目实施，后续会有更多的项目落地”、

“数字货币业务已有第二家客户落地”、 “子公司维恩贝特科技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维恩贝特”）经营情况良好，今年境内外客户数均

有增加，区块链海外合同实施当中”。请你公司认真核实并说明以下

事项： 

1. 结合数字货币业务合同的交易对手方、合同内容、签订时间、

执行进度、合同金额、确认收入金额，说明数字货币业务经营情况，

相关合同是否达到信息披露标准，未通过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披露相

关信息的原因。 

2. 结合数字货币业务研发投入、开发情况及应用场景、在手订

单等，说明公司判断“未来会有更多项目落地”的依据，数字货币业

务是否对本年度及未来年度产生重大影响，请充分提示相关业务风险。 

3. 2021 年 9 月 9 日，你公司官方微信号发表文章称“与加拿大

某餐饮集团签署软件开发合约，运用区块链公链技术打造餐饮业一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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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数字资产管理平台”。 

（1）补充披露与加拿大某餐饮集团软件开发合约的具体情况，

包括但不限于交易相关方名称、合同内容、签订时间、执行进度、合

同金额，是否达到信息披露标准，未通过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披露相

关信息的原因。 

（2）补充列示维恩贝特近两年及一期前十名客户情况，包括但

不限于客户名称、客户所在国家/地区、订单内容、订单金额、收入

确认金额，详细说明维恩贝特近年来境内外业务开展情况及区块链海

外合同实施进展。 

（3）补充披露近一年及一期区块链业务明细，包括但不限于业

务运营主体、收入确认金额、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、毛利率等，说明

区块链业务是否对本年度及未来年度产生重大影响，请充分提示相关

业务风险。 

4. 核查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 2 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、

未来 3 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，并报备交易明细和自查报告。 

5. 结合上述问题回复说明公司在互动易平台的回复是否存在炒

作热点概念、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1 月 7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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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